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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力亲子园合作项目财务管理制度 

一、项目资金的申请和拨付  

（一）项目资金的申请  

1) 上海闵行区活力社区服务中心与合作伙伴签订项目合作协议  

2) 项目建议书、批准的项目预算表作为项目协议的附件  

3) 本项目财务管理办法和其他有关文件也作为项目协议的附件 

 

（二）项目资金的拨付  

1) 项目启动后，按协议约定比例拨付第一笔资金（一般为 60%）。  

2) 合作伙伴完成协议约定的项目进度执行完毕，需向上海闵行区活力社区服务中心

提交：  

 项目结项报告，含活动开展证明文件。 

 项目财务报告，含原始票据（电子版）。财务报告要求出具预算与实际收支对

比表，原始票据要求提供与项目明细账一致的全部票据。 

 项目报告和财务报告经活力社区工作人员审核，确认无异议后，按协议约定

比例拨付第二笔资金（即尾款，一般为 40%） 

 乙方应向甲方出具合法、有效的财税监制票据。  

 

二、预算管理  

1) 预算内容应该与项目活动相匹配，并为合理支出，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2) 项目资金应严格按照批准项目预算的用途、标准、数量、金额使用，不得单方

改变用途或被占用，单项使用差异超 10%，应提前征得活力社区项目管理人员书

面同意。  

3) 在购买商品、接受服务等支付款项时，应当取得合法票据作为财务报销凭证。

不符合规定的票据，不得作为财务报销凭证。  

4) 项目执行实际发生额不能超出项目预算资金总额，超出部分上海闵行区活力社

区服务中心将拒绝支付。  

5) 项目资金结余属上海闵行区活力社区服务中心所有，合作伙伴若需要继续使用

结余资金，应事先书面申请并得到上海闵行区活力社区服务中心的事先书面批

准，否则应在规定的时间内将项目结余资金退回。  

6) 当发现合作伙伴对项目资金管理使用不当出现重大失误时，上海闵行区活力社

区服务中心可以中止拨款并追回已拨款项和使用项目资金购置的设备。  

7) 项目方案、内容进行了较大的调整或实质性的变化，需及时调整预算并报活力

社区批准。  

 

三、财务报告要求 

财务报告需要提交：收支对比表、支出明细表、原始票据电子版（照片或者扫

描件，可单独存放在文件夹里，做好与支出明细对应的命名，不必贴在 word或

者 excel 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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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收支对比表中的预算条目及金额应与协议附件一致，提交过预算调整申请的，

应与最终调整后的一致。 

2) 支出明细表应与收支对比表中的支出金额对应。 

3) 原始票据应与支出明细对应，并 100%提供。原始票据的要求： 

 人员补贴： 

兼职：劳务签收单（有本人手写签字） 

全职：全职人员在本项目中的工资分摊表格+银行回单（如果银行是一笔

工资全额的回单，则回单金额大于前面表格中的金额就行。） 

 物资： 

发票，发票的内容应该是明细，数量较多的，明细为税控机自带的应税货

物或劳务清单，商家自己手写或单独制作并打印的小票不合格。 

发票内容不能是：图书、办公用品、日用品、礼品、预付卡、充值卡等。

应该是明细。 

单价超过（含）1000元的，还需要提供三方比价单及请购单、验收单。 

批量采购并发放给受益人的，还需提供签收单。 

 场地费： 

房租或者水电的发票+对应的协议。 

如果只有收据而没有发票，则需要提供：收据+对应的转账回单（机构转

账的银行回单，或者个人微信、支付宝的包含订单号的付款截图） 

 管理费： 

通常管理费不超过全部资金支持的 10%，可用于机构运营管理。发票的要

求为正规发票，内容开明细。 

 

本制度经 2019年 2 月 25日第二届第 8次理事会会议表决通过，自通过之日起发布

实施。 

 

上海闵行区活力社区服务中心 

2019年 2月 


